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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1 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增能研習 

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 1.特殊教育法 

            2.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 

     3.桃園市 111 年度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實施計畫 

 二、目的： 1.增進使用桌遊、繪本等媒介引導特殊生學習之技能 

2.瞭解社工師在特教專業團隊中的定位  

3.瞭解自閉症學生之職能評估與介入方法 

4.提升適應體育運用於自閉症與情障生之知能 

5.瞭解閱讀障礙學生之教學輔導策略 

6.瞭解線上執行專團服務之趨勢及做法 

7.提升專業團隊建議結合職業能力評估之知能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  

四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（興南國中） 

 六、研習時間/方式/名額： 

研習 

場次 
日期時間 研習方式及網址 名額 

場次一 
111 年 10 月 16 日（星期日） 

09:00~16:20 

Google Meet 線上研習 

會議代碼：jgh-ryvm-yza 
90 人 

場次二 
111 年 10 月 30 日（星期日） 

09:00~16:20 

Google Meet 線上研習 

會議代碼：gxv-mita-ptk 
90 人 

場次三 
111 年 11 月 13 日（星期日） 

09:00~16:20 

Google Meet 線上研習 

會議代碼：hro-rwyo-tvp 
90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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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研習人數各場次預計 90 人，依報名之優先順序錄取，額滿即止。 

◎對象及錄取優先順序如下： 

1.為維護專業人員取得本年度進修時數 12 小時之權益，以本市 111 年度專業人員人

力資料庫中的治療師優先。 

2.其他對本議題有興趣之相關專業人員或特教教師、特教助理員、教保員等。 

★★研習場次請擇一場次參與，重複報名多場次者，將不重複錄取，請特別留意！ 

八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7 日(星期五)止 

              自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(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index.php) 

              研習報名--開啟查詢—登入縣市(桃園市)--學年(111 學年)(所有學期) 

              --關鍵字(登錄單位)(興南國中)--報名。 

 報名研習之治療師請自行上網查詢錄取與否並留意收件之信箱，避免錯漏錄取通知。 

九、研習內容：詳如課表（附件一）。 

十、研習時數：各場次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核發特教研習時數 6 小時。(依實際參與情形

覈實核發時數) 

十一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 研習前準備： 

     (1)確認視訊及麥克風功能正常，使研習當天得以順利點名。（須開鏡頭，並以麥克 

       風回應唱名） 

     (2)登入 Gmail 帳號。 

     (3) Gmail 名稱修正為【全名+職稱】，便主辦單位利於點名辨識。 

★提醒：請務必進行名稱修正，否則將無法通過視訊研習之審核。經測試，修正後

的名稱依狀況不同，可能會有延遲至一小時才顯示的情況出現；因此，建議於研習

前一天修正名稱，以確保研習當天名稱正確得以加入研習，保障自身權益。 

★提醒：請務必確認線上研習相關設備無虞，若因個人設備因素影響資格確認及聘

用權益，將由學員自行承擔。 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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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研習倫理： 

(1)為尊重講師，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，請務必全程開啟攝影鏡頭(若逾 15分鐘未

開啟攝影鏡頭或未出現於鏡頭畫面中，則視為缺席)，並執行正式點名三次： 

 

 

 

(2) 研習早上 08：10開放進入，並於 09:00關閉審核，若未準時登入將不予以錄

取，請學員提早登入。唱名三次未回應者，主辦單位將視為缺席，並得移除學

員資格，被移除之學員將無法再加入系統。又特資網現行規定時數無法事後補

登，故請務必確認執行點名（上午、中午及下午）。 

3. 錄取者如若不克出席，請務必於研習前兩日辦理請假手續，將名額讓與候補人員，

倘未辦理請假手續，將影響往後研習場次之錄取順序。 

4. 本研習將全程進行線上錄影，錄影資料僅為點名確認及製作成果報府使用。 

5. 研習時數請於研習 5 日後自行上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，如有疑問須於 10 日內

向承辦單位反應，逾時將不受理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承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修正之，請學員隨時留意收件信箱，以掌 

       握最新消息。 

十三、其他關於本研習之相關疑義，請逕洽本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。 

      承辦人：王老師/徐老師。 

      電話：(03)4624993／(03)4629991分機 113。 

十四、經費：本研習所需經費，由市府相關經費補助款項下支應，經費概算詳如附件二。 

十五、參與本研習之工作人員，研習當日准以公(差)假登記，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內課 

      務自理原則下覈實補假。 

十六、本研習之績優工作人員於活動完成後報府辦理敘獎。 

十七、本計畫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上午簽到 08:30-09:00 
唱名點名，請打開麥克風回應 

下午簽到 12:50-13:10 

下午簽到 16:20 Meet外掛系統點名 



4 

 

桃園市 111 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增能研習 

【場次一】 

研習日期：111 年 10 月 16 日 

      項 目 

時 間 活 動 內 容  主 持 人 

8：30－8：50 報 到 興南國中團隊 

8：50－9：00 開幕式 
教育局特教科長官 

興南國中林永河校長 

9：00－10：30 運用桌遊、繪本引導特殊需求學生 

彩玉全方位發展工作室 

何采諭/臨床心理師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林雪琪教師  

10：30—10：4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

10：40—12：10 
運用桌遊、繪本引導特殊需求學生 

-案例分享- 

彩玉全方位發展工作室 

何采諭/臨床心理師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林雪琪教師 

12：10－13：10 午餐 興南國中團隊 

13：10－14：40 
社會工作師在特殊教育專業團隊 

系統中的定位(一) 

高雄醫學大學  

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

陳政智/副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徐羽姿教師 

14：40—14：5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

14：50—16：20 
社會工作師在特殊教育專業團隊 

系統中的定位(二) 

高雄醫學大學  

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

陳政智/副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徐羽姿教師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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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1 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增能研習  

【場次二】 

研習日期：111 年 10 月 30 日 

      項 目 

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

8：30－8：50 報 到 興南國中團隊 

8：50－9：00 開幕式 
教育局特教科長官 

興南國中林永河校長 

9：00－10：30 
自閉症學生之職能評估 

與介入實務分享(一) 

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

傅中珮/副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徐婕芸教師 

10：30—10：4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

10：40—12：10 
自閉症學生之職能評估 

與介入實務分享(二) 

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

傅中珮/副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徐婕芸教師 

12：10－13：10 午餐 興南國中團隊 

13：10－14：40 
適應體育應用於自閉症類群 

與情緒行為障礙學生(一) 

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

潘倩玉/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吳彥箴教師 

14：40—14：5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

14：50—16：20 
適應體育應用於自閉症類群 

與情緒行為障礙學生(二) 

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

潘倩玉/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吳彥箴教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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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0 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增能研習 

【場次三】 

研習日期：111 年 11 月 13 日 

      項 目 

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

8：30－8：50 報 到 興南國中團隊 

8：50－9：00 開幕式 
教育局特教科長官 

興南國中林永河校長 

9：00－10：30 
學前特殊幼兒 

口語詞彙直接教學 100 課(一) 

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系 

曾世杰/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林貞瑋教師 

10：30—10：4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

10：40—12：10 
學前特殊幼兒 

口語詞彙直接教學 100 課(二) 

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

曾世杰/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林貞瑋教師 

12：10－13：10 午餐 興南國中團隊 

13：10－14：40 線上執行專業團隊服務之趨勢及做法 

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

林珮如/副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林雪琪教師 

14：40—14：5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

14：50—16：20 專業團隊建議結合職業能力評估 

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

林珮如/副教授 

講座助理：興南國中林雪琪教師 

 

 


